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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智慧FUND」特別約定條款 

 

一、「智慧FUND」投資態樣:  

 

(一) 定期投資方式： 

 

委託人先選定一檔基金作為本次「智慧FUND」投資組合中之母基金，再選定一至三檔基金

作為子基金，前述母基金與子基金以前收型基金為限，不得為境內貨幣型基金及限專業

投資人申購之基金，但可為不同基金公司發行之基金。若為台幣信託，母基金與子基金

可選擇所有幣別基金，惟境內基金外幣級別除外；若為外幣信託，母基金與子基金以同幣

別為限。受託人將依據委託人指定之轉換(或買回再申購)日期(轉換或買回再申購日期得

為每月1~28日間任一日或數日，以指定28天為上限)及轉換(或買回再申購)金額，定期將

母基金部分信託資金轉換為(或買回再申購)子基金。 

 

受託人將依每個銀行營業日下午二時之受託人系統內母基金及子基金的最新淨值、匯率及

配息金額計算本次投資組合之報酬率（指定出場報酬率之計算應加計現金配息金額，但

不計入已轉換或申購但尚未分配之子基金受益權單位數。指定出場報酬率應四捨五入取

至小數點第二位），如報酬率達委託人指定之指定出場報酬率者，受託人應於當日將本

次「智慧FUND」投資組合之母基金與子基金全部受益權單位數買回，並將買回款項存入

委託人開立於受託人處供信託資金及相關費用收付之指定存款帳戶（下稱「指定收付款帳

戶」），本次「智慧FUND」至此即行自動終止。 

 

轉換(或買回再申購)之子基金淨值應為各該檔子基金實際轉換或申購日之淨值。 

 

於本次「智慧 FUND」投資期間內，委託人得隨時申請終止本次「智慧 FUND」之投資，並

應買回本次「智慧 FUND」投資組合之母、子基金全部受益權單位數，不可申請部分買

回。「智慧 FUND」的母基金、子基金、轉換(或買回再申購)日期、轉換(或買回再申購)

金額及指定出場報酬率一經委託人指定即不得變動。  

 

(二) 定價投資方式： 

 

委託人先選定一檔基金作為本次「智慧FUND」投資組合中之母基金，再選定一至三檔基金

作為子基金，前述母基金與子基金以前收型基金為限，不得為境內貨幣型基金及限專業

投資人申購的基金，但可為不同基金公司發行之基金。若為台幣信託，母基金與子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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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選擇所有幣別基金，惟境內基金外幣級別除外；若為外幣信託，母基金與子基金以同幣

別為限。 

 

委託人應就本次「智慧FUND」投資組合中之各檔子基金分別指定最多三個目標轉換跌幅

(指定之目標轉換跌幅僅得在5%-50%區間內，且須為5%的倍數，下稱「目標轉換跌

幅」)，並指定各檔子基金觸及各該目標轉換跌幅時，轉換(或買回再申購)該檔子基金之

金額占母基金信託資金之百分比(下稱「約定母基金信託資金百分比」)。 

 

受託人於每個銀行營業日會將本次「智慧FUND」投資組合中各檔子基金於當日下午二時在

受託人系統內之最新淨值與各檔子基金於母基金申購日之淨值進行比價，如子基金淨值之

跌幅達目標轉換跌幅者，受託人應將按約定母基金信託資金百分比計算所得之金額轉換為

(或買回再申購)各該子基金。在本次「智慧FUND」投資期間內，如有任一檔子基金跌幅

在不同日期分別達其目標轉換跌幅，受託人僅在初次達目標轉換跌幅時依前述約定轉換

(或買回再申購)該檔子基金。 

 

轉換(或買回再申購)之子基金淨值應為各該檔子基金實際轉換或申購日之淨值。 

 

於本次「智慧FUND」投資期間內，如任一檔子基金之跌幅於同一營業日內同時達委託人指

定之所有目標轉換跌幅，則當次轉換(或申購)該檔子基金之金額=母基金信託資金×(約定

母基金信託資金百分比(1)+約定母基金信託資金百分比(2)(如有)+約定母基金信託資金

百分比(3)(如有))。 

 

受託人將依每個銀行營業日下午二時受託人系統內母基金及子基金的最新淨值、匯率及配

息金額計算本次投資組合之指定出場報酬率（指定出場報酬率之計算應加計現金配息金

額，但不計入已轉換或申購但尚未分配之子基金受益權單位數。指定出場報酬率應四捨

五入取至小數點第二位），如報酬率達委託人指定之指定出場報酬率者，受託人應於當

日將本次「智慧FUND」投資組合之母基金與子基金全部受益權單位數買回，並將買回款

項存入委託人之指定收付款帳戶，本次「智慧FUND」至此即行自動終止。 

 

於本次「智慧 FUND」投資期間內，委託人得隨時終止本次「智慧 FUND」之投資，並應買

回本次「智慧 FUND」投資組合之母、子基金全部受益權單位數，不可申請部分買回。

「智慧 FUND」投資組合的母基金、子基金、目標轉換跌幅、約定母基金信託資金百分比

及指定出場報酬率一經委託人指定即不得變動。  

 

(三) 循環轉入方式  

 

委託人先選定一檔基金作為本次「智慧FUND」投資組合中之母基金，再選定一至三檔基金

作為子基金，前述母基金與子基金若為前收型基金，則得為不同基金公司發行之基金，

但不可為境內貨幣型基金及限專業投資人申購的基金；若為後收型基金，則母基金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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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以同一家基金公司發行者為限。若為台幣信託，母基金與子基金可選擇所有幣別基

金，惟境內基金外幣級別除外；若為外幣信託，母基金與子基金以同幣別為限。 

 

受託人將依據委託人指定之轉換(或買回再申購)日期(轉換或買回再申購日期得為每月

1~28日間任一日或數日，以指定28天為上限)及轉換(或買回再申購)金額(下稱「原指定轉

換/申購金額」)，將母基金部分信託資金轉換為(或買回再申購)子基金。 

 

受託人將於每個銀行營業日下午二時按子基金的最新淨值、配息金額及匯率計算每一檔子

基金之報酬率，如有子基金報酬率達委託人指定之各該檔子基金出場報酬率者(指定出場

報酬率僅得在1%-50%區間內，且須為整數)，受託人應於當日將該檔達委託人指定出場報

酬率之子基金全部受益權單位數轉換為(或買回再申購)母基金。 

 

委託人可另指定各檔子基金個別之加碼轉換或申購倍數(僅得自0.5倍、1倍或1.5倍擇

一，下稱（「加碼轉換/申購倍數」）)及各檔子基金個別的含息報酬率跌幅(僅得自5%、

10%、15%或20%擇一) 。 

 

受託人於委託人指定之轉換(或買回再申購)子基金日期，依該日下午二時子基金的最新淨

值、配息金額及匯率計算子基金之含息報酬率，如子基金當日之淨值:  

1.達含息報酬率跌幅者，則受託人應自母基金部分信託資金轉換為(或買回再申購)子基

金之金額為原指定轉換/申購金額乘以（1+加碼轉換/申購轉入倍數）； 

2.未達含息報酬率跌幅者，則受託人自母基金部分信託資金轉換為(或買回再申購)子基

金之金額仍維持為原指定轉換/申購金額。 

 

轉換為(或買回再申購)子基金之淨值為子基金實際轉換或申購日之淨值。 

 

於本次「智慧FUND」期間內，委託人得隨時終止本次「智慧FUND」之投資，並應買回本次

「智慧FUND」投資組合母、子基金全部受益權單位數，不可申請部分買回。委託人可申

請變更子基金加碼轉換/申購倍數及含息報酬率跌幅，惟「智慧FUND」投資組合的母基

金、子基金、指定出場報酬率、轉換(或買回再申購)日期及原指定轉換/申購金額一經指

定即不得變動。 

 

二、最低申購金額:  

 
信託類別 新台幣 原幣 

母基金最低申購金額 新台幣 250,000元(含)以上 等值新台幣 250,000元(含)以
上 

子基金最低申購金額 新台幣 1,000元(含)以上 等值新台幣 1,000元(含)以上 

 

三、費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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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申購手續費：依據投資態樣，按母基金信託資金乘以下表固定費率計算，於申購時

交付予受託人。 

「智慧FUND」投資態樣 申購手續費 

定期投資 3% 

定價投資 3% 

循環轉入 2% 

 

 

(二) 買回手續費：前收型基金無買回手續費；後收型基金依本行「特定金錢信託資金投

資國內外有價證券作業規則」之約定於買回時依持有年限收取遞延手續費。 

 

(三) 轉換(或買回再申購)手續費 

 

1. 若母基金與子基金為同一基金公司發行之基金，母基金轉換為子基金時，除基金公司

收取之轉換手續費外，本行不收取轉換手續費。 

 

2. 若母基金與子基金為不同基金公司發行之基金，於將母基金轉申購子基金時，受託人

應自母基金之買回款中扣除買回款的特定百分比（上限為1%）作為轉申購手續費。 

 

3. 如指定收付款帳戶餘額不足扣繳轉換(或買回再申購)手續費，則受託人得不依委託人

指示及本特別約定條款之約定執行轉換或轉申購子基金交易。 

 

(四) 信託管理費：依母、子基金每筆信託金額自申請日起截至委託人終止本次「智慧

FUND」之投資，或系統執行買回再申購，或本次「智慧FUND」投資組合報酬率達委託人指

定之指定出場報酬率止之信託天數，依本行「特定金錢信託資金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作業

規則」之約定計算及收取信託管理費。 

 

四、其他約定：  

(一) 轉換(或買回再申購)之交易日期： 

1. 若母基金與子基金為同一基金公司標的，則轉換淨值計價日以各基金公司實際作業交

易日期為準。 

2. 若母基金與子基金為不同基金公司標的，則受託人依委託人約定於買回再申購日期買

回母基金，再申購子基金，該申購子基金之下單日係依母基金買回入帳日為準，淨值日

則依申購子基金公司所定之申購淨值日。 

 

(二) 委託人終止本次「智慧FUND」投資時，如有任何母基金或子基金受益權單位數尚未

分配入帳，該等在途之受益權單位數於分配入帳後即由受託人於當日立即買回。 

 

(三) 停利出場機制說明 (僅適用「定期投資方式」及「定價投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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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託人依據委託人設定之指定出場報酬率，當系統計算之報酬率達到委託人設定之指

定出場報酬率時，系統將依約定於當天執行買回及終止本次「智慧FUND」投資，但委託人

最終入帳之實際報酬率會因基金淨值、匯率、基金公司作業時間等因素影響，不等於委

託人設定之目標報酬率。 

 

2. 計算本次「智慧FUND」投資總報酬率(母基金+子基金) (含現金配息金額)應四捨五入

取至小數點第二位。 

 

3. 系統計算報酬率時，若有在途之單位數(已轉換(或買回再申購)尚未分配之單位數)則

不計入報酬率。 

 

(三) 若同一日母基金之信託資金餘額不足供受託人依約轉換或申購超過一檔之子基金，

或轉換後母基金之信託本金餘額低於子基金最低轉換金額時，受託人應按其系統顯示之

信託資金交易指示書編號先後順序將母基金信託資金餘額依序轉換或申購子基金，委託

人不得指定轉換或申購子基金之順序，亦同意不對此提出任何異議。遇電腦系統因素或不

可抗力事故時，委託人同意受託人得順延至次一營業日再行辦理。 

 

(四) 本次「智慧FUND」投資期間： 

1.若「智慧FUND」投資組合之子基金被合併，受託人應改轉換或申購合併後之存續基金； 

2.若「智慧FUND」投資組合之母基金被合併，受託人以合併後之存續基金為母基金執行轉

換或買回； 

3.若「智慧FUND」投資組合之子基金被清算，且該投資組合僅有一檔子基金時，則該投資

組合立即終止；若「智慧FUND」投資組合之子基金被清算，而該投資組合尚有其他未被清

算之子基金時，受託人應將被清算之子基金自該「智慧FUND」投資組合中排除，繼續依約

轉換或申購其他未被清算之子基金； 

4.若「智慧FUND」投資組合之母基金被清算，該投資組合立即終止，並轉為一般基金模

式。 

5.若「智慧FUND」投資組合之母基金或所有子基金停止申購、轉換或買回，該投資組合

於母基金或所有子基金回復申購、轉換或買回前暫停所有交易。若「智慧FUND」投資組

合僅部分子基金停止申購、轉換或買回，受託人仍應就該投資組合剩餘之其他子基金依

約申購、轉換或贖回。 

 

（五）若委託人之投資適合度分析於轉換(買回再申購)時已逾有效期間，或轉換(再申購

投資)標的不符合委託人之投資風險承受度，或轉換(再申購投資)標的停止交易，該次交

易指示立即自動失效，受託人應停止執行該次轉換(買回再申購)之申請。 

 

(六)委託人知悉受託人不接受美國公民、美國居民、有美國永久居留權者、實質居留美

國之人(individuals with substantial presence in the U.S.)、美國公司、美國法人

或受美國公民、美國居民、有美國永久居留權者、實質居留美國之人所直接或間接擁有

或具控制權之公司（以下單獨或合稱「有美國身 分者」）的委託，以特定金錢信託投資

國內外有價證券。委託人確認其於受託人處開立信託帳戶時非為有美國身分者，且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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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同意如嗣後成為有美國身分者時，應立即通知受託人，按受託人之要求出具或提供所

需文件並立即自動贖回、出售於前述信託帳戶所持有之全數國內外有價證券，包含本次

「智慧FUND」投資組合之全數母、子基金受益權單位數。委託人 如未盡上述義務、或受

託人日後因任何理由知悉委託人成為有美國身分者，委託人同意受託人得隨時逕行強制

贖回或出售委託人於信託帳戶持有之全數國內外有價證券，並通知委託人終止其與受託

人之信託契約，為此所生之一切相關損益及費用概由委託人自行負擔，如受託人因此遭

受或支付任何費用、損失、罰款及其他類似費用，委託人同意向受託人負一切損害賠償

責任。 

 

(七) 若委託人在持有任一「智慧FUND」投資組合期間成為具「美國人指標」者，委託人

名下持有之全數「智慧FUND」投資組合應立即終止，並轉為一般基金模式，因此所生之

一切相關損益及費用概由委託人自行負擔。「美國人指標」係指委託人留存於受託人處

之任一地址為美國地址、任一電話號碼為美國電話號碼、設定任一美國帳戶之定期轉帳

服務、或委託人之被授權人留存於受託人處之任一地址為美國地址。 

 

五、本特約條款未盡事宜，依開戶總約定書、特定金錢信託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信託契

約、信託資金交易指示書及最新基金公開說明書辦理。 

 

六、除本特約條款或法令另有規定外，受託人得隨時修訂本特約條款之規定，並應於修訂

生效前十五日以顯著之方式於受託人網站及營業場所公開揭示、或以書面通知委託人修訂

之內容。如委託人於修訂生效後仍繼續進行本特約條款約定的各項交易，則視為委託人同

意修訂後的本特約條款。 

 

此致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委託人簽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個人戶請以與印鑑卡正面簽章樣式相符之原留印鑑簽署(如有授權書者，得用被授

權人簽章樣式）簽署；(委託人若未滿法定成年年齡，另須徵得法定代理人同意)；法人戶

請以法人戶交易指示書之被授權人簽章樣式簽署。 

 

 

法定代理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理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 


